附件4

沂南县教育科学研究与发展中心
[bookmark: _GoBack]公开选聘部分教研员报考诚信承诺书

本人已仔细阅读《沂南县教育科学研究与发展中心公开选聘部分教研员公告》，且已周知报考纪律和考试违规违纪行为处理办法，理解且认可其内容，确定本人符合报考条件。
本人郑重承诺：本人所填写和提供的个人信息、证明材料、证件等真实、准确、有效，并自觉遵守各项选聘规定和纪律要求，诚实守信报考，认真履行报考人员义务，不故意浪费考录资源。本人在报名、考试、考察、体检、公示、聘用等工作期间保证遵守有关纪律要求，若有违反，愿按相关规定接受处理。本人保证在报名至聘用期间保持联系方式畅通，保守有关工作秘密，自觉保护个人隐私，不侵犯他人隐私，对因提供有关材料信息不实、违反有关纪律规定和以上承诺所造成的后果，本人自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
 
报考人签名：
年   月   日 
